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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池学院 

科学技术管理处文件 
 

科技处发〔2020〕9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关于做好河池学院硕士专业学位建设基金课题

结项评审工作的通知 

 

学校各有关单位： 

为了加强河池学院硕士专业学位建设基金课题的管理，保证项

目的研究质量，根据学校相关管理办法，决定启动硕士专业学位建

设基金课题结项评审工作。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受理对象 

1.到期需结项的硕士专业学位建设基金课题； 

二、结项材料及程序 

1.项目负责人须填写《结项申请书》、《结项汇总表》，并将

结项申请书纸质材料、结项支撑材料复印件1份于2020年5月6日前

统一报送科学技术管理处204室进行初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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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科学技术管理处对项目负责人所提交的结项材料进行形式

审查。审查通过后，项目负责人将结项材料（结项申请书与结项支

撑材料合在一起装订,材料要求双面打印装订）一式1份拿到学校财

务处签字盖章后报送到科学技术管理处204室统一受理，截止时间

为2020年5月12日，同时发送“结项汇总表、结项申请书、立项申

请书”电子版(文件名：姓名+校级结项)至科学技术管理处邮箱：

hcxyky@163.com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因缺少材料（纸质材料、电子材

料）造成项目不能按期结项的，由申请者个人负责。 

3.科学技术管理处组织有关专家评审。 

三、注意事项 

1.到期需结项的硕士专业学位建设基金课题必须按期结项，对

于确因特殊情况需延期结项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应在规定结项时间

前填写《项目变更申请表》,说明情况，由所在单位分管领导审核

签字，报科学技术管理处批准后,方可延期结项，延期时间不超过

一年。 

2.对历年批准立项的所有到期未结项及经批准延期到期未结

项的项目进行清理，须在2020年5月12日前提交有关结项材料。 

3.项目负责人遇有特殊情况（如调离、病休等）的，由项目负

责人所在单位安排合适的人选代理完成该项目的结项工作（需办理

项目变更申请）。 

4.未按研究计划完成的项目原则上予以撤项，由项目负责人提

交书面申请（需办理项目变更申请），报科学技术管理处审定。 

5.凡被撤销的项目，由科学技术管理处和财务处负责追回已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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